臺北市101年度高職學生學習檔案競賽與觀摩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101年度高級職業學校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工作計畫。

貳、目的：
一、藉由學生學習檔案之建構，協助學生記錄學習歷程，以增進學習成效及資料彙整之能力。
二、藉由學習檔案之觀摩活動，激發學生興趣，並提升師生學習檔案製作之技巧。

參、競賽類組：

一、「生涯學習檔案」競賽與觀摩。
二、「國文學習檔案」競賽與觀摩。

肆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

二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。
三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。

伍、參加對象：
    臺北市公私立高職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(含進修學校及綜職班)學生，各類組參賽人數如下：
一、「生涯學習檔案」競賽與觀摩：分高二、高三共二組，各組各校（進修學校可與日校分別推薦學生報名）推薦一至五名學生參加，各校參賽學生至少一名，夜間部四年級得參加高三組。
二、「國文學習檔案」競賽與觀摩：分高二、高三共二組，各組各校（進修學校可與日校分別推薦學生報名）推薦一至五名學生參加，各校參賽學生至少一名，夜間部四年級得參加高三組。

陸、製作格式：

一、繳交作品以書面及資料夾方式呈現(可含內頁資料、DM折頁式自我介紹等)，不可裝訂成冊，否則不予計分。

二、內頁資料以A4大小為限。

三、不易摺疊資料或證照類等重要文件，可用掃描及影印本外，其餘以正本為宜。

四、以電腦繕打或手寫方式呈現均可，紙張顏色材質不限。

五、資料請附上封面、目錄以及頁碼，並在封面上註明作者的基本資料(校名、姓名、科別/年級、指導老師)。
柒、製作內容：
一、「生涯學習檔案」：包括自傳、履歷、讀書計畫、學習成果、證照、參與各項校內外活動、榮譽事蹟等，以及上述各項學習歷程的心得，如附有照片尤佳，並以高職階段的資料為限。
二、「國文學習檔案」：包括學生基本資料、學生各項創作發表之文章、小論文、國文課學習心得、戶外教學過程、作家人物訪談報告、文學表演藝術賞析、語文競賽活動成果等，各項內容如附有照片尤佳。
捌、活動時間：
一、各校校內初賽：請各校於9月底前辦理校內初賽，選拔優秀作品參加10月份校際比賽。

二、收件時間：101年10月1日(星期一)至10月2日(星期二)上班時間內收件。
三、評選時間：101年10月12日(星期五)。
四、頒獎時間、地點：101年10月29日(星期一)13時30分至15時30分於木柵高工學生活動中心一樓舉行。頒獎當天請各校指派領隊人員，帶領指導老師與獲獎學生參加頒獎典禮，參加人員請准予公假派代。
五、展示時間、地點：得獎作品均於101年10月30日(星期二)頒獎典禮結束後至11月2日(星期五)每日9時至16時，於木柵高工學生活動中心二樓「韻律教室」公開展覽。
六、領件時間：參賽作品(無論得獎與否)，統一於101年11月7日(星期三)上班時間內，請各校派員親至木柵高工輔導室領取，以免遺失。
玖、報名方式：
一、報名表可至木柵高工公告欄下載(搜尋：學習檔案)，按參賽學生資料電腦打字填入表格後，逕將此報名表先行以電子郵件寄至anne@mcvs.tp.edu.tw報名，電子郵件寄送完成後，再將報名表列印出來核章後，於101年10月1、2日(星期一、二)上班時間，連同所有參賽作品，派員親送至木柵高工輔導室。(逾期不受理，報名後不得更改，否則以棄權論。)
二、臺北市公私立高職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並設有進修部之學校，可與日校分開推薦學生報名參加競賽。
三、本校聯絡人及電話：

鄧志強先生：2230-0506分機705。
楊小惠主任：2230-0506分機701。
拾、獎勵辦法：
    按各組遴選：
一、特優3名：學生頒發獎狀乙紙、禮券1,000元，其他獎勵由各校自行辦理；指導老師頒發獎狀乙紙（至多兩位），並由本局記嘉獎二次以資鼓勵。
二、優等3名：學生頒發獎狀乙紙、禮券600元，其他獎勵由各校自行辦理；指導老師頒發獎狀乙紙（至多兩位），並由本局記嘉獎一次以資鼓勵。

三、佳作3至10名，學生頒發獎狀乙紙，其他獎勵由各校自行辦理；指導老師頒發獎狀乙紙（至多兩位）。

四、評分結果如未達標準，部分獎項將以「從缺」方式處理。

拾壹、評分項目：檔案內容50%、創意30%、封面及美工編輯20%。

拾貳、經費：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拾參、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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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1、 報名表請至木柵高工公告欄下載(搜尋：學習檔案)，按參賽學生資料繕打填入表格後，逕將此報
名表先行以電子郵件寄至anne@mcvs.tp.edu.tw，寄送完成後請將報名表印出、核章後，於101年10月1、2日(星期一、二)上班時間，連同所有參賽作品，派員親送至木柵高工輔導室。(逾期不受理，報名後不得更改，否則以棄權論。) 

二、本校聯絡人及電話：鄧志強先生：2230-0506＃705；楊小惠主任：2230-0506＃701。
三、同校之進修部與日校分開推薦學生報名參加競賽，請在報名表上學校名稱中特別註明「進修部」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業務單位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承辦人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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